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                                                                          2026 年第 6 卷第 3 期
Mode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ttps://ssr.oajrc.org/ 

- 198 - 

人工智能对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挑战与重构 

张瑞杰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应用使刑法因果关系判断面临全新困境，传统理论以“人的主观罪过支配下的

实行行为”为核心构建的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体系，在智能算法自主决策、多主体介入的场景中出现适用障碍。

本文剖析人工智能对传统理论中实行行为定型性、因果流程认定、结果归属规则的三重挑战，依托我国刑法立法

与司法实践，提出以重构路径，明确人工智能场景下因果关系判断的层级规则与责任归属边界，为司法实践提供

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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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present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judgment 
of criminal law causal relationship.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result attribution system constructed by traditional theories 
based on "the act performed under the subjective fault of the person" has encountered application obstacles in scenarios 
where intelligent algorithms make autonomous decisions and multiple entities are involv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fold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he traditional theory regarding the stereotypical nature of the 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causal process, and the rules of result attribution. Relying on China's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it proposes a reconstruction approach to clarify the hierarchical rules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boundaries for 
causal relationship judg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enario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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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刑法因果关系是认定犯罪成立与刑事责任

承担的核心要件，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将其界定为“危害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并围

绕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展开长期争论。张明

楷教授在《刑法学》（第七版）中提出的因果关系二分

理论，将因果关系判断区分为事实层面的条件关系与

规范层面的危险现实化判断，成为当前我国刑法理论

与司法实践的重要参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自动驾

驶、智能算法决策、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普及，智能系

统的自主决策行为打破了“人作为唯一行为主体”的传

统刑法框架，算法介入下的因果流程呈现出多环节、隐

蔽性、不确定性特征，传统理论中实行行为的认定标准、

因果关系的判断逻辑、结果归属的规范规则均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1 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现实困境 
1.1 实行行为定型性消解，传统行为主体范畴受限 
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以“人的实行行为”为起

点，张明楷教授强调实行行为必须具有“类型化的法益

侵害危险”，且该行为由人的主观罪过支配，这一特征

成为区分刑法因果关系与事实因果关系的核心标准。

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故意与过

失犯罪均以“人的行为”为前提，自然力或机器的单纯

运作因缺乏主观罪过，无法成为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

为。但人工智能场景下，智能算法具备一定的自主决策

能力，其行为并非完全由人直接控制，而是通过算法模

型自主分析、判断并作出反应，形成了“人-算法-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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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新型因果链条。例如，自动驾驶车辆的算法系

统在遇到突发状况时，会自主选择制动、避让或继续行

驶，该决策行为并非由驾驶者直接操控，却可能直接导

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2 因果流程高度复杂，事实层面条件关系判断受

阻 
传统理论中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以条件说为基础，

即“若无实行行为，则无该具体侵害结果”，该规则在

单一主体、单一行为的场景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人

工智能场景下的因果流程呈现出多主体、多环节、多因

素交织的特征，算法的自主决策、数据输入的偏差、算

法模型的漏洞、多个主体的不同行为均可能成为危害

结果发生的原因，形成复杂的因果网络。根据张明楷教

授对“重叠的因果关系”“二重的因果关系”的界定，

多个相互独立的行为若共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需分

别肯定各自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但人工智能场景

下的因果关系更为复杂，部分因素并非“人的行为”，

而是算法的自主运作或技术漏洞。例如，智能算法因数

据输入错误与模型漏洞共同导致金融诈骗结果发生，

数据提供者、算法设计者、算法使用者的行为与危害结

果之间均存在一定的条件关系，且算法的自主运作成

为重要的介入因素，此时依据条件说难以准确筛选出

与危害结果具有事实因果关系的行为，甚至可能出现

归责泛化的问题。 
1.3 介入因素形态异化，规范层面危险现实化判断

失灵 
结果归属的核心是判断“行为制造的法益侵害危

险是否现实化为实害结果”，张明楷教授提出，在介入

因素场合，需综合考量实行行为的危险性、介入因素的

异常性、介入因素的作用大小及是否属于行为人管辖

范围。传统理论中的介入因素多为被害人行为、第三者

行为或行为人自身行为，均具有可预测性和可评价性，

但人工智能场景下的介入因素呈现出异化特征，智能

算法的自主决策成为新型介入因素，其具有不可预测

性、技术性和独立性，难以依据传统规则判断其异常性

与作用大小。例如，驾驶者在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时，算

法系统突然出现自主决策偏差，导致车辆撞击行人，此

时算法的自主决策属于介入因素，但其是否具有“异常

性”，能否中断驾驶者或算法设计者的行为与危害结果

之间的危险现实化进程，传统理论均无法作出合理判

断。同时，根据传统理论，若介入因素属于“第三者专

属责任领域”，则否定前行为的结果归属，但算法的自

主决策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第三者行为”，也非行为人

可控制的范围，导致责任领域的划分标准失效。 
2 人工智能场景下刑法因果关系的规则构建 
2.1 坚守二分理论框架，明确双层判断逻辑 
人工智能场景下的刑法因果关系重构，需以张明

楷教授提出的“事实因果与规范归属二分”理论为基

础，坚守构成要件符合性与实行行为概念的核心地位，

构建“事实层面的条件关系判断-规范层面的算法危

险现实化判断”的双层逻辑体系，这一框架与我国刑

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相契合。在事实层面，仍以

条件说为基本判断标准，即“若无相关主体的行为，则

无算法介入下的危害结果”，但需对条件说的适用范

围进行拓展，将“与算法运作相关的人的行为”均纳

入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范围，包括算法设计者的开发

行为、开发者的优化行为、使用者的操作行为、数据提

供者的输入行为等。在规范层面，摒弃传统的“必然/
偶然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以“算法危险现实化”为

核心构建结果归属规则，判断各主体的行为是否制造

了“算法运作的法益侵害危险”，且该危险是否通过

算法的运作或决策现实化为实害结果，实现事实判断

与规范判断的分层区分，防止归责问题前置化。 
2.2 重塑实行行为标准，界定新型行为主体范畴 
结合我国刑法对“危害行为”的界定，重塑人工

智能场景下的实行行为认定标准，将实行行为界定为

“主体通过对算法的设计、开发、使用、数据输入等行

为，制造了类型化的法益侵害危险，且该行为对算法的

自主决策具有支配或影响作用”，明确实行行为的核

心是“对算法的支配力或影响力”，而非传统的“身

体动静”。根据该标准，算法设计者、开发者、使用者

等主体的行为若对算法的运作具有支配或影响作用，

且制造了法益侵害危险，则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

为；单纯的算法自主决策因缺乏主观罪过，无法成为实

行行为，算法本身也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行为主体，

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仍限定为“人”，这一界定符合

我国《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根据

实行行为的定型性程度，对不同主体的行为进行类型

化区分：算法设计者的开发行为、开发者的漏洞修复行

为具有较高的定型性，若其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且制

造了算法运作的危险，则直接认定为实行行为；算法使

用者的操作行为需结合其对算法的控制能力进行判断，

若使用者对算法具有实际控制能力，其未按规定操作

的行为则构成实行行为；数据提供者的输入行为若存

在故意提供虚假数据的情形，且该数据成为算法决策

的重要依据，则构成实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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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构建算法介入规则，完善危险现实化判断体系 
针对算法自主决策这一新型介入因素，借鉴张明

楷教授提出的介入因素判断规则，构建“算法介入下

的危险现实化判断体系”，综合考量三个核心要素：一

是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程度，若主体的行为制造了高度

的法益侵害危险，即使算法介入成为危害结果发生的

直接原因，也应肯定危险的现实化；二是算法介入因素

的异常性，若算法的自主决策是因主体的行为所引发

或具有通常性，如算法设计者未修复已知漏洞导致算

法决策偏差，则该介入因素不具有异常性，不中断危险

的现实化进程；若算法的自主决策是因不可预测的技

术故障所导致，且与主体的行为无关，则该介入因素具

有异常性，否定前行为的危险现实化；三是算法介入因

素的作用大小，若主体的行为制造的危险已经处于现

实化的进程中，算法的介入仅起到加速作用，则肯定前

行为的结果归属；若算法的介入成为危害结果发生的

决定性原因，且与主体的行为无关，则否定前行为的结

果归属。同时，明确算法介入因素的“管辖范围”判断

标准，若主体对算法的运作具有监督、控制或修复义务，

如算法开发者对算法漏洞具有修复义务，其未履行义

务导致算法介入引发危害结果，则该介入因素属于主

体的管辖范围，应肯定结果归属；若算法的运作属于他

人专属管辖范围，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算法的日常维

护义务，则否定前行为的结果归属。 
3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

论的适用框架，但其并未否定刑法因果关系的核心价

值，而是对理论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刑法因果关

系理论的重构，并非对传统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结合

人工智能场景的特征进行的理论拓展与完善。通过坚

守“事实因果与规范归属二分”的判断逻辑，重塑实

行行为认定标准，构建算法介入下的危险现实化判断

体系，细化结果归属规则，能够有效解决人工智能场景

下因果关系认定的困境，实现对法益的有效保护与罪

刑相适应原则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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